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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发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
2020 年 1 月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助学机构报名报考工作的通知

各自学考试助学机构：

根据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《关于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

专业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考委〔2018〕1号）、广东省自学

考试委员会办公室《关于公布 2020年广东省自学考试各专业开

考课程考试时间安排的通知》（粤考办〔2019〕26号）和《关于

做好 2020年广东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务考籍工作的通知》（粤

考办〔2019〕29 号）的相关精神，2020年 1月我省自学考试定

于 1 月 4 日-5 日举行，报名报考工作于 2019 年 11 月 21 日-28

日进行。现将我市助学机构本次报名报考工作通知如下：

一、报名报考范围

（一）2020年 1月我市自学考试接受“第二学历”助学班、

主考学院与高职高专“相沟通”助学班、开放（公开）学院助学

班考生集体报名，各有关单位必须严格按照 2020年 1月我省自

学考试各专业课程考试安排文件的规定，组织考生进行报名报考。

各单位不得接受报名报考范围以外、非本教学点学员和未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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省教育考试院批准而自行增设教学点的考生报名报考。如有单位

违规，一经查处将严肃处理并上报省教育考试院处理。

（二）社会考生可按我办在广州招考网公布的本次考试报名

报考相关通知要求，由考生本人于规定的时间内进行报名报考。

（三）我市自学考试由我办统一组织和管理，各区招考办负

责具体组织实施，考试安排在我市国家教育考试标准化考点内进

行。

二、报名报考时间

（一）新生预报名时间：2019年 11月 21日 9:00-25日 11:00。

（二）现场正式报名时间：2019年 11月 21日 9:00-25日 11:00。

（三）新旧生报考时间：2019年 11月 25日 15:00-28日 17:00。

缴费截止时间为 11月 29日 17:00。

三、报名报考流程及要求

（一）新生报名流程包括预报名、正式报名、指纹采集和摄

像

依据我办《关于我市 2019年度高等教育自学考试社会助学

机构信息的公告》的相关精神，各相关单位按照《2019 年度广

州市自学考试社会助学机构报名点账号一览表》（见附件 1）公

布的报名点账号对新生进行正式报名。

1. 各主考学校助学（开放（公开学院）、相沟通助学、二学

历）的考生由主考学校通过系统管理端集体预报名，完成预报名

后由考生自行登录系统进行手机绑定。各主考学校要加强与我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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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沟通，同时提前做好准备工作，所需管理端预报名账号由各主

考学校考办设置和分配。

2.其他各助学机构需提前通知考生新生通过广东省自学考

试管理系统（网址：https://www.eeagd.edu.cn/selfec/，下同），从

【考生入口】的“办班单位个人预报名”选项进行新生预报名，

并且选择“正式报名县区”为各单位报名点账号对应的区县代码。

进行预报名，设定个人密码，获取预报名号。根据《关于广东省

高等教育自学考试专业调整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粤考委〔2018〕1

号）规定，新生报名只能选择调整后的专业名称。预报名时考生

须录入个人信息并设置个人密码，预报名成功后将得到唯一的预

报名号，预报名号仅当次有效。考生预报名成功后还须完成本人

手机绑定方能进行正式报名。

我市所有报名点需对当期新报名考生进行身份验证和指纹

数据采集，以有效杜绝考生采用弄虚作假的手段获取报名资格。

各单位应使用身份证读卡器对新生进行正式报名，由专人认

真核对考生的报名信息，自行配备并运用人脸指纹识别采集验证

终端机对新报名考生进行指纹采集，并按照相关要求在报名结束

后将采集数据上传至我办（具体要求和流程见附件 2）。正式报

名后要求考生签名确认，避免出现差错，并保管好本单位报名的

账号和密码，防止被盗用。

（二）新生和部分旧生摄像及确认个人照片

新生凭正式报名时产生准考证号打印的清单、部分自学考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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准考证信息里无自考成绩无照片的旧生凭准考证和身份证在 11

月 21 日前到我市符合标准的电子相片数据采集点照相

（http://www.gzzk.gov.cn/gzzk/zxkbmbk/201703/18888.shtml），然

后 由 考 生 登 录 我 办 考 生 照 片 信 息 管 理 系 统

（https://zikao.gzzk.cn/student/zkzp.asp）确认相片是否为本人（若

不确认将无法报考），待确认成功后 1-2个工作日，考生才能报

考课程；自学考试准考证信息里有自考成绩无照片等其他情况的

旧生按《转发省自考办关于加强我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考生信息

采 集 工 作 的 通 知 》

（http://www.gzzk.gov.cn/gzzk/zxkwjtz/201805/06781a6b476b4d41

a81b9fb3bd073e44.shtml）中的要求办理。

网上确认照片必须在当次报考结束两天前完成。考生确认后

的电子照片也将作为毕业证书照片，无特殊情况不得更改。

（三）新生和旧生报考课程

按照省自考办的要求，所有考生均须通过广东省自学考试管

理系统从【考生报考】通道进行报考，并进行网上缴费。考生须

完成本人手机绑定方可报考，如有需要也可通过报考菜单栏的

【手机绑定】功能进行解绑和重新绑定。

每个考生每次考试只能报考一次，且只能选择一个考区参加

考试，在保存或修改报考信息时须进行短信验证，以确认是考生

本人操作，报考时确认的联系手机和通信地址将作为各级自考办

当次考试联系考生的重要渠道，考生务必认真核对，确保准确无



- 5 -

误。因考生联系信息填写错误导致的后果由考生自行承担。考生

在确认报考信息前，须认真核对选择的考区和报考课程是否正确。

考区和报考课程一经考生确认，不得更改。考生缴费后应再次登

录自学考试管理系统，检查交费状态是否为“已缴费”，以此确

认是否报考成功，确认报考后所交报考费不予退还。

（四）考生诚信报考档案的建立和修复

1. 考生诚信报考档案的建立

我市继续开展建立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档案试点工作。考生

进入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报考页面，须认真、完整阅读并同意须知

的全部内容（含《广东省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》，见附件 3）

后方能报考。根据《关于做好建立广东省自学考试考生诚信报考

档案试点工作的通知》（粤考办〔2019〕6号）文件要求，在开

展建立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档案试点的地市（广州、深圳、清远），

考生违背《广东省自学考试诚信报考承诺书》，当期考试缺考 2

门课程或以上，将被认定为无故缺考，并记入考生诚信报考档

案；在省考办组织的下一期自学考试中，在建立诚信报考档案

试点的地市只能报考不超过 2 门课程。考生应根据自身实际情况

合理报考，诚信应考。

2. 考生诚信报考档案的修复

考生如因自然灾害、突发疾病、意外事故或其他不可抗力，

以及参加其他类型国家考试、单位工作学习安排等，不能参加当

次自学考试的，可在本次考试结束后的 1月 7日-10日向我市各

区指定地点（见附件 4）提交相关佐证材料（具体请咨询各区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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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部门），说明缺考理由，提出诚信报考档案修复申请。未按规

定时间提出诚信报考档案修复申请而影响到下一期报考的，责任

由考生自行承担。

各有关主考学校、助学机构要负责召集所属教学点，传达我

市报考文件精神和要求，并建立完善的报考工作流程，做好考生

报考的培训、组织工作，确保报考工作顺利进行。

四、准考证的打印与使用

我省自学考试实行网上自行打印准考证，准考证上将写明考

生参加当次各科考试的座位信息。准考证用普通 A4纸打印，严

禁伪造、变造或擅自涂改，严禁在准考证正反面做任何标记。所

有考生均须凭网上自行打印的当次考试的准考证及本人有效身

份证（含临时身份证、公安机关出具的用于参加国家教育考试的

带照片的身份证明，不含电子身份证；军人、港澳和台湾同胞、

海外侨胞及外籍人士可持考籍登记的对应证件）参加考试，省自

考办发放的卡片式准考证不再作为参加考试的凭证。

考试开始前 10天内，考生可登录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

打印准考证，如果确实无法自行打印准考证或自行打印准考证有

困难的考生，各助学机构要设立准考证打印服务点为他们提供打

印。

五、违规处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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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东省自学考试委员会办公室将严格按照《国家教育考试违

规处理办法》及相关规定严肃处理违纪作弊考生，并如实将相关

信息记入诚信档案，涉嫌违法犯罪的，移交有关部门处理。

考试违规处理事先告知书和违规处理决定书将依据当次报

考时考生确认绑定的联系手机和通信地址邮寄，考生须保持通讯

畅通。考生也可在成绩公布后，通过广东省自学考试管理系统查

询违规处理的相关情况。

广州市招生考试委员会办公室

2019年 11月 18日


